
交通文件 6/2018 號  

      （於 2018 年 3 月 19 日會議討論）  

 

南區區議會屬下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研究  —  香港仔中心短期交通改善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 2016年 1月發表的 2016年《施政報告》中，建

議在全港 18區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以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

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在

諮詢南區區議會後，議定「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作為南區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其中一個項目。  

 

3. 南區民政事務處在完成必要的採購程序後，於 2017年 7月

委聘何黃交通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顧問公司」）進行為期 52

週的「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研究」。顧問公司已於 2018年 1月 18

日的工作坊上向委員會簡介其初步交通改善方案及收集委員的

意見。顧問公司將於 2018年 3月 19日舉行的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

上簡介短期交通改善措施，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4. 按照《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13條，區議會主席同意將

有關議題納入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的議程。  

 

 

徵詢意見  

 

5. 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8 年 3 月  


